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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研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事宜小組委員會就研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事宜小組委員會就研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事宜小組委員會就研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事宜小組委員會

於於於於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6日舉行的會議擬備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擬備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擬備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擬備的文件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 2004年 3月 25日舉行的會議席上，委員決定就豁免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的居港期規定一事擬定多項建議，供政府當
局跟進。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2.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如下   

(a)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轄下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必須在
開始時即告知所有準申請人，如屬有真正困難的個案，當局

可行使酌情權，豁免綜援計劃的 7年居港規定；

(b) 社署應公布一系列的 “常見問題 ”，以便有關各方，包括申請
人及非政府機構，更深入瞭解當局如何酌情豁免綜援 7年居港
規定。有關的 “常見問題 ”擬稿現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及

(c) 如有關申請涉及家庭問題，應請社署轄下的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會工作者為申請人提供協助，而非在

拒絕向新來港人士發放綜援之後才作轉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請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2段所載的小組委員會建議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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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就酌情豁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就酌情豁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就酌情豁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就酌情豁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綜援綜援綜援綜援 ”)計劃的居港期規定提出的計劃的居港期規定提出的計劃的居港期規定提出的計劃的居港期規定提出的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1. 當局在決定是否豁免綜援計劃的居港期規定時所考慮的因素為

何？

2. 如育有年幼子女的申請人被配偶虐待，並且沒有收入，當局會否

行使酌情權，豁免該申請人的綜援居港規定？

3. 當局會否將申請人向親友或財務公司借來的款項視作申請人的收

入／財務資源？

4. 由何人決定，新來港的綜援申請人返回原居地最符合新來港人士

的利益？

5. 是否設有任何機制，讓申請人就社署對綜援申請所作的決定提出

上訴？若有，有關上訴程序及所需時間為何？

6. 假如不獲豁免居港期規定，申請人可獲得哪些其他形式的援助？

7. 如申請個案中的新來港人士自食其力，以工作收入維持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當局會否行使酌情權，視他為符合資格申領綜援的家

庭成員，以認同新來港人士努力自力更生？若會，而該名曾以工

作收入維持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新來港人士其後失業，他／她會否

仍被視為符合資格申領綜援的家庭成員？

8. 倘若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知悉我不符合 7年居港規定後拒絕我
的綜援申請，我應怎樣做？


